
 

证券代码：300571      证券简称：平治信息      公告编号：2018-072 

杭州平治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参与设立产业投资基金的进展公告
 

 

 

 

2018年 11月 30日，杭州平治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全资子公司参与设立产业投资基金

的议案》，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杭州千越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杭州千

越”）以自有资金出资 9,999 万元与北京华富国润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华富国润”）、永赢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永赢资产”）共同设立产业

投资基金。具体内容详见 2018 年 12月 1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的《关于全资子公

司参与设立产业投资基金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69）。现将进展情况公告如

下： 

一、协议签订情况 

2018 年 12 月 10 日，杭州千越与华富国润、永赢资产共同签署了《嘉兴汇

嘉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伙协议》，该协议基本内容如下： 

1、合伙协议签署主体  

普通合伙人：北京华富国润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1:永赢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2：杭州千越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2、基金规模及出资方式、出资进度 

合伙人共出资 20,000 万元，各合伙人的出资方式、认缴出资额和缴付期限

如下： 

合伙人名称 
出资

方式 

认缴出

资额 
出资比例 

首期缴付（2018 年

12 月 31 日前） 

第二期缴付（2019

年 6 月 30 日前） 

出资额

（万元）   
出资比例 

出资额

（万元） 

出资   

比例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永赢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 
现金 10000 50.000% 5000 25.000% 5000 25.000% 

杭州千越信息

技术有限公司 
现金 9999 49.995% 4999 24.995% 5000 25.000% 

北京华富国润

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 

现金 1 0.005% 1 0.005% 0 0.000% 

合计 20000 100.000% 10000 50.000% 10000 50.000% 

普通合伙人应保证全部认缴出资于本合伙协议签订后十日内到位，普通合伙

人实缴出资到位后，由执行事务合伙人同时向永赢资产、杭州千越发出缴付出资

通知书。杭州千越应于缴付出资通知书送达之日起十个工作日内将相应认缴出资

款缴付至指定的合伙企业募集专户。永赢资产应于缴付出资通知书送达之日起二

十个工作日内将出资款足额缴付至指定的合伙企业募集专户。 

3、执行事务合伙人选择 

执行事务合伙人由普通合伙人北京华富国润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担任，其有权

代表合伙企业以合伙企业的名义按照合伙协议的约定管理、经营合伙企业及其事

务。其他合伙人不执行合伙事务，并且在相关事务中无权代表合伙企业。 

4、投资决策委员会 

全体合伙人授权执行事务合伙人建立投资决策委员会。投资决策委员会由 2

名委员组成，其中 1名委员由执行事务合伙人华富国润委派，1名委员由有限合

伙人 2千越信息委派。有限合伙人 1永赢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不委派投资决策委员

会委员，永赢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有权委派 1名观察委员，观察委员不参与投资决

策委员会决议决策，但有权列席投资决策委员会、了解投资计划、投资策略、投

资目标、投资组合等总体计划等。投资决策委员会委员按一人一票方式对合伙企

业的事项作出决议，作出决议应取得全体委员同意。 

5、投资方向及方式  

投资项目的选择：以股权形式参与项目投资，项目实施主体依法设立，符合

国家产业政策，具有优秀的管理团队和较强的成长潜力，企业及主要管理人员无

重大不良记录；投资方向为符合国家产业政策支持的新兴产业。 

6、投资项目的退出 

6.1平治信息或其指定主体拟有权以不低于具备证券、期货相关从业资格的



 

评估机构对标的股权的评估值的价格收购合伙企业投资的标的项目，合伙企业应

按照前述价格向平治信息出售标的股权。自初始交割日起满 1 年以内，合伙企业

不得将标的股权出售给除平治信息或其指定主体以外的其他方。 

6.2自初始交割日起满 1年后，如平治信息或其指定主体未以前款约定的价

格收购标的股权，则合伙企业有权以包括但不限于向其他主体出售标的股权、促

使目标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等方式实现对目标公司的退出。 

7、利润分配方式及亏损、费用分担  

7.1合伙企业财产扣除应由合伙企业财产承担的费用、税费后的剩余部分应

按照约定分配给各合伙人。 

7.2收益分配: 分配收益由执行事务合伙人制定收益分配方案，并根据本协

议的约定由合伙人会议审议通过后，以书面方式通知各合伙人，并由执行事务合

伙人按收益分配方案通知托管银行向各合伙人账户分配投资收益。  

7.3亏损分担：合伙企业的亏损由各合伙人按照实缴出资比例承担；有限合

伙人以其实缴的出资额为限对有限合伙企业的债务承担责任；对超出合伙企业实

缴出资总额的债务由普通合伙人承担无限连带责任。 

8、合伙企业的会计和审计 

合伙企业由执行事务合伙人独立建帐、独立核算。合伙企业执行事务合伙人

负责聘请有资质的会计师事务所对合伙企业财务状况及经营业绩进行审计，费用

由合伙企业承担；执行审计的会计师事务所应与普通合伙人、合伙企业资金托管

人、合伙人相独立。 

9、协议生效条件 

本协议经全体合伙人共同协商订立，自全体合伙人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

字或盖章并加盖公章之日起生效。 

10、违约责任及争议解决办法 

合伙人违反合伙协议的，应当依法承担违约责任。合伙人履行合伙协议发生

争议的，合伙人可以通过协商或者调解解决，合伙人不愿通过协商、调解解决或

者协商、调解不成的，各方均应将争议提交上海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按该

委员会当时有效的仲裁规则在上海仲裁解决。 

 



 

二、工商登记情况 

公司已完成上述产业基金的工商设立登记手续，并取得嘉兴市南湖区行政审

批局颁发的营业执照，具体信息如下： 

名称：嘉兴汇嘉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402MA2BCG9J2X 

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主要经营场所：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南江路 1856 号基金小镇 1 号楼 138 室

-98 

执行事务合伙人：北京华富国润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委派代表：赵廷军） 

成立日期：2018年 12月 12日 

合伙期限：2018年 12月 12日至 2019年 12月 11日 

经营范围：实业投资、股权投资、投资咨询。（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吸收存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

向社会公众集（融）资等业务】 

 

特此公告。 

 

 

杭州平治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 12月 13日 




